
警民合力救伤员

2月23日，台州市北城街道模具城附近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驾驶摩托车的市民

受伤严重。正在执勤的台州市公安局交警

直属二大队三中队民警和几名热心群众，协

助随后赶来的“120”急救人员展开现场

救护。

通讯员 喻跃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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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7箱蜜蜂，竟然在一天之内全部死亡。为

了这些蜜蜂的死，蜂农老邹较上了劲。

去年8月初，老邹将自家的118箱蜜蜂安置在某山庄

附近的一块苗木地里放养。这块苗木地跟隔壁村老洪的

农田相邻，最边上的蜂箱距离老洪的农田不到10米。

8月底的一个下午，老邹到蜂场照看蜜蜂时，发现老

洪正将拌了“敌敌畏”药水的沙子撒在田地里，田头放着3

个“敌敌畏”空瓶。

老邹急了，赶紧制止老洪：“我不是告诉过你，打农药

要提前告诉我，距离这么近，会影响到我的蜜蜂的。”

老邹让老洪马上停止施药，可当时老洪已基本完成了

撒药的过程。

很快，老邹的蜜蜂开始大量死亡。两人见状，赶紧找

来抽水泵向蜂箱周围洒水，减轻“敌敌畏”对蜜蜂造成的伤

害，但已于事无补，蜜蜂还是不断地死亡。

由于蜜蜂被毒死，老邹和老洪就损失的赔偿问题多次

协商，但无法达成协议。去年9月，老邹向开化县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老洪赔偿经济损失7.7万元。

庭审中，老邹向法官诉苦说：“以前蜂箱里密密麻麻的

蜜蜂基本都死光了，我这一年都白干了！”

“我在自己的田里撒农药，又没对着你的蜜蜂撒。你

的蜜蜂紧靠着我田边，也没做什么警示标志，之前蛰了我

和我家人很多次，我们还没找你要医药费呢，你还告我！”

被告老洪也喊冤，他认为他在自己的田地里撒农药是正常

的生产活动，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原告在庭审中确认蜜蜂死亡数量

为107箱，每箱蜂按700元估价，符合养蜂市场的价格，原

告的经济损失确定为74900元。被告在自家农田里施撒

农药“敌敌畏”，明知离农田边不足10米的地方有蜂箱，在

未对原告进行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施撒农药，存在过错，对

此造成原告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同时，

原告对自己喂养的蜜蜂负有更大的安全防范注意义务，本

身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也是本次事故发生的一个重

要原因。因此，原告对自己的损失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此，法院判定被告老洪承担40%的损害赔偿责任即

29960元。

之后，被告老洪不服，提起上诉，衢州市中级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案：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行为

人能够合理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对其他人造成人身或财产

的损害，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人就应对可能受其行为影

响的人负有注意义务。每个人都是社会群体中的独立个

体，同时又与整个群体休戚相关，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

同时，也要承担起不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法定责任。

也就是说，权利的行使是有“边界”的。此案中，被告

在自己的农田里撒农药，是在行使自己的相关权利，但应

当预见撒农药可能会给邻近养蜜蜂的原告造成财产损害，

然而被告并未尽到通知义务，即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

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爷孙送来捐款
赶公交车回家

孙雨萱 吴向正 龚静

近日，一位老人带着一名学

生模样的男孩熟门熟路地走进宁

波市鄞州区慈善总会财务室，向

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递上了3个

手写着几句话的信封。看到熟悉

的字迹，工作人员马上认出是经

常来献爱心的蔡培勇老先生。蔡

培勇拿着的3个信封，分别是他

自己、儿子和孙子的，与他一起来

的正是他的孙子。老先生的一贯

作风，便是将爱心款装在相同款

式的信封中，并在信封上亲笔写

下捐款的初衷。

据了解，蔡培勇今年74岁，家

住姜山镇星城社区，退休前在姜山

镇财政所工作，为人勤俭节约。他

常用来装爱心款的信封，便是原单

位淘汰不能用的。慈善总会工作

人员至今收藏着这些意义非凡的

信封：2019年2月11日，蔡培勇捐

款1070元，信封上解释了缘由：

“今年是国庆70周年，以此为祖国

母亲庆生。”2020年4月1日，他捐

款1050元，信封上写着：“今年是

我和爱人金婚纪念，以此来纪念两

人风雨同舟50年。”这一次，他写

下的是：“建党一百年，向党表心

意。”

蔡培勇的儿子蔡海磊是鄞州

区第一批驻港部队的海军军官，

曾在香港服役5年，退伍后始终

心系党和部队，这次也用捐献爱

心的方式来纪念党的生日。他由

于工作繁忙不能亲自前来，便在

信封上手写留言，拜托父亲送来

500元钱。

蔡培勇的孙子蔡浩洋正读高

二，从小见多了爷爷乐善好施的行

为和父亲的军人作风，耳濡目染之

下，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品格。这一

次，他捐出自己的一部分压岁钱。

“希望这笔钱能用在读不起书的孩

子身上，愿他们能和我一样拥有受

教育的机会。”蔡浩洋说。

这对朴实的爷孙没有久留。

“我们要赶公交车回家，希望明年

还能继续来捐款。”蔡老先生说完，

便在小蔡的搀扶下走出慈善总会。

孙余丹

日前，温州网络问政后台收到了一封名为“表扬信”的问

政件。网友“mengmeng123”在信中写道：“我是一名国际海

员，前段时间，一直找不到通道打新冠疫苗，温州市卫健委了

解情况后，认真负责，效率高，让我及时打上了新冠疫苗。我

非常感谢温州市卫健委，他们办事效率高，对群众负责，是一

个真正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的好单位，再次感谢！”

写来表扬信的孟先生是一名国际海员，去年10月，他结束

了欧洲的航程，在上海完成隔离后回到温州休假。他一直关

注着疫情的发展，得知新冠疫苗开始接种后，他第一时间向所

在社区咨询预约，但得到的回复是：新冠疫苗暂未向个人开放

预约。一想到过完年后又要再次出发去往欧洲，如果打不上

疫苗，感染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情急之下，孟先生通过温州

网络问政平台进行求助。

温州市卫健委随后回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

法》、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重点人群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紧

急使用工作的统筹部署和有关要求，国际、国内交通运输司乘

人员属于2021年春节前我国开展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紧

急接种工作的对象，可向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出接种申请，由交

通部门统一报市防控办统筹安排。

收到回复后，孟先生赶紧提出申请，但交通部门发现他所

属单位为外省，无法按照单位上报。孟先生一度以为打不上疫

苗了，正想着到公司所在地福建厦门去预约。“当时听同事说，外

地疫苗也都紧张，有的预约了都还没打上。”于是，他通过12345

政务服务热线联系上温州市卫健委告知自己的境况。

“没想到，市卫健委在查看了由公司开出的国际海员证明

后，立即开出了新冠疫苗接种单，让我当天就打上了疫苗。”孟

先生说，温州市卫健委不仅效率高，而且当天接待的办事人员

很仔细，详细告知去哪家医院、甚至几楼打疫苗，这让孟先生

感到很温暖。

孟先生提到“细心的接待人员”，是温州市卫健委疾控处

副处长林成磊。林成磊说，孟先生户籍是温州，而且所从事的

国际海员也符合重点接种人群条件，只是其单位在外地，“我

们考虑到如果为了打疫苗跑一趟厦门，一是不方便，再者路途

中也有感染的风险，所以决定为他特事特办”。

新冠疫苗是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策略的重要举措，

是预防和控制新冠肺炎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构筑全

民健康屏障的有效举措。按照保障重点、应种尽种、确保安

全、知情同意、有序推进的原则，温州市于去年12月启动重点

人群新冠病毒疫苗紧急接种工作。在此期间，像孟先生这样

的“特事特办”还有不少，比如出国人员，原则上要到属地预

约，但如果时间紧急，出发前可能还安排不上的，市卫健委也

凭群众提供的机票证明开出“绿色通道”，解群众燃眉之急。

国际海员出发在即却打不上新冠疫苗
“特事特办”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在自己田里撒农药，毒死了隔壁的蜜蜂，要赔么？
法官：权利的行使是有“边界”的

（上接1版）

货拉拉曾多次被监管部门约谈

货拉拉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因违规

营运、随意张贴车身广告、霸王条款等问题，货拉拉曾被成都、

福州、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监管部门约谈。

不少用户对货拉拉也颇有意见。截至2月23日，黑猫投

诉平台上关于货拉拉的投诉量达3267次，问题涉及货物损坏

或丢失、额外收费等。

杭州的潘女士使用货拉拉搬家已有3次了，去年10月她

在平台上下了单，根据要求区分了行李的大小、确认了相应的

搬运价格，“但司机来了之后，说东西太多、太重，要求加钱。”

潘女士说，“我拒绝加钱，司机就拒绝提供服务。”

“司机单方面变更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司机和乘客已经通

过平台达成了运输合同，双方均应信守，任何一方均不能变更

金额等条款。”方振江说。

其实，货拉拉的搬家服务是消费者在线上下单，司机将消

费者及其财物运送到目的地，与网约车有相似之处，也面临着

与网约车类似的问题。随着不断整改，网约车的安全问题正

在被逐步解决，但货拉拉这样的货运网约平台在行业标准缺

失之下依然问题频发。查清莎莎死亡事件的同时，货拉拉平

台也应吸取血的教训，尽快查漏补缺，加强平台管理措施，避

免再发生悲剧事件。


